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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第16批交办件查处情况及办理信息汇总表（截至8月9日18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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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主要内容

金水区东里路 38 号院西，废品收购
站，半夜装东西噪声扰民；东里路 40
号院西路上堆满建筑、生活垃圾，污染
环境。

航空港区张庄办事处吕坡村沙厂运沙
车无覆盖沿路抛撒，扬尘污染严重。

二七区大学路长城康桥10号楼，丹尼
斯四楼鼓风机噪声扰民。

中原区陇海路与伏牛路交叉口，陇海
高架噪声扰民。

新郑市梨河镇老观李村，大型垃圾填
埋厂，工业及生活垃圾直接倾倒，无任
何手续及防护措施，污染地下水，气味
刺鼻大气污染严重。

经开区航海路与前程路交叉口，华丰
金属交易中心机器噪声扰民，烟囱冒
白烟，大气污染严重。

高新区西四环梧桐街盛世港湾小区，
附近工地扬尘污染严重，夜间施工噪
声扰民。

中原区棉纺路与伏牛路北，锦艺华都
小区三期东门附近，生活垃圾随意堆
放，气味难闻，污染环境。

反映关于 7 月 21 日转交的增辉管件
厂举报件，对结果不认可。1.环保局
到管件厂时正在生产，报告上说处于
停产状态。2.辛店镇非法生产排水管
件的30多家，报告上说19家，19家也
没有一家设备拆除。

省直一幼厨房无油烟净化设备，污染
严重。

荥阳市金寨回族乡 13 组配电房西胶
轮厂和农药厂（厂房紧挨），无任何手
续，气味难闻、污水横流。

郑州市惠济区邙岭的沟里，每天晚上
很多大车倾倒建筑垃圾，树木被毁。

郑东新区黄河南路 89 号盛世年华小
区，15号楼下临街商铺有一修车烤漆
房，长期喷漆烤漆，影响小区居民身体
健康。

新郑州市孟庄镇鸡王村西头，河南天
泰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污水横流、扬
尘污染、噪声扰民。该项目无环评，离
南水北调几百米远，污染水源。

新郑市郭店镇洪沟大队泰安混凝土有
限公司噪声污染，粉尘污染，污水外
排，未经环保验收，长期不治理，对周
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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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调查，38号院西在金水区东里路37号院内，现有郑州市新源物资回收有限公司第十临时回收站在此经营（营业执照注册号410105300007007-1/1）。
经现场查看，该废旧物品临时回收站所回收废旧物品均在室内存放。东里路40号院西路上堆满建筑、生活垃圾，经调查该小区属于敞开式，小区中间是
条连接城北路和东里路的路，外部人员可随意进出，收集生活垃圾的垃圾桶周边存在随意堆放的无主装修垃圾，造成生活垃圾、建筑垃圾混合现象。
处理情况:1.对反映东里路38号院西，废品收购站，半夜装东西噪声扰民问题，要求该回收站点在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正常经营的同时，采取以下措施，
减少噪音扰民：二是装卸过程中增加人手，做到轻拿轻放，减少噪音产生；三是装卸运输作业在当日22时前完成，避免影响周边居民生活。2.东里路40号
院西路上堆满建筑、生活垃圾已清理完毕，协调所属单位做到垃圾及时清运，做到日产日清,其次是对周边居民加强卫生宣传教育，提高文明素养。

8月3日对现场进行了查看，吕坡村4家沙厂均已被关停取缔，不存在生产行为，且现场未发现有拉土痕迹。
处理情况：1.对吕坡的4个沙场进行关停取缔，断水断电，道路全部封死挖断，严禁车辆通行；2.制作公示牌接受群众监督；3.安排专人责任监管，做到严防
死守；4.对沙场临时房屋进行查处；5.安排消巡防对路段遗撒遗漏进行严查。

对责任单位下达整改通知书，责令其立即停止机组运行。要求其联系厂家制作安装隔音装置。康桥物业迅速查找安装时的环评审批手续，丹尼斯和鸿鑫
商场的运行维护记录。要求康桥物业公司迅速联系空调生产厂家，想方设法降低噪声。申请对该鼓风机噪声进行监测，待检测结果出来后，再进一步依
法处理。

经查：该路段陇海路伏牛路北侧往西300米未安装声屏障（其中涉及到鹏飞花园小区及沿街商铺，鹏飞花园小区距红线约200米）、伏牛路路口南侧往东
300米未安装声屏障（其中涉及到矿务局家属院、地矿研究所及沿街商铺）。
处理情况：2016年7月30日，郑州市人民政府召开市政重点工程城建例会，会议研究，考虑到民生问题，按照实事求是原则，同意对确实需要增加声屏障
的部位安装声屏障。由于该工程目前仍未完工，最终需增设声屏障位置待相关部门检测验收后确定，我们将根据验收结论补充安装声屏障。

老观李垃圾暂存点位于老观李村南部，系利用原自然荒沟。梨河镇环卫所将辖区内各行政村生活垃圾统一运输至该处应急暂存。由梨河镇环卫所雇佣2
名工人负责此应急垃圾暂存点的巡视、管理,无工业垃圾。老观李村生活用水来自新郑市梨河水厂集中供水管网提供的自来水。卫计委对应急垃圾暂存
点周边地下水样进行了采取,待检。在应急垃圾暂存点能闻到轻微异味；在距离应急垃圾暂存点约600米处老观李村，未闻到异味。处理情况：1.已经暂
停该应急垃圾暂存点的使用。2.加强对该应急垃圾暂存点监管巡查、加强监测。3.根据水质检测结果，采取相应处理措施。责任追究：新郑市委、市政府
对梨河镇人民政府通报批评。

华丰钢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为钢卷剪切厂房，是一座全封闭式的生产车间，只有在生产阶段剪切钢板过程及航吊装卸货物阶段会产生声音，主要噪声设
备是行车。6月21日，该企业已停止作业。该厂房西、南方向围墙外大于一公里以内均为荒地和农田，并无任何居民在此范围内居住，东、北方向分别是
前程大道和航海东路，且两条路对面均无居民居住（东面前程大道一侧为华丰建材交易中心，北边航海东路一侧为在建工地），经过封闭生产车间的过滤
和周围的远距离的声音衰减，故现场判断该企业不存在噪音扰民情况。华丰厂区不存在烟囱，冒白烟现象是员工食堂蒸箱水蒸气瞬间排放出来的蒸汽。
针对企业食堂油烟通过油烟净化器排放的排气筒高度不够责令整改。

8月3日进行了调查，发现施工现场存在扬尘污染和夜间施工问题：部分黄土裸露未覆盖，建筑垃圾清理不到位，未按照要求及时洒水降尘，部分防尘网老
化等。责令施工单位进行停工整改。严格落实“六个100%”要求，对覆盖不规范地方进行双层覆盖，对建筑垃圾进行清运，并洒水降尘，收缴搅拌设施。
目前，工地已全面停工，安排专人24小时盯守，确保整改到位。

经调查，此处垃圾责任方是郑州翰园置业有限公司锦艺地产工程部，因伏牛北路人行道路面硬化和附近沿街门店装修产生。8月1日，发现此处垃圾，当
场通知了锦艺地产工程部杨经理派人清运；8月3日，又发现此处有再次倾倒现象，对垃圾进行覆盖，并督促锦艺地产工程部尽快清运。截止8月3日，此
处垃圾已全部清运完毕。已安排专人每天不定时巡查看守。

（第3批受理编号9）不属实。2016年8月3日，新郑市人民政府组织辛店镇人民政府、新郑市工商质监局、新郑市环境保护局以及辛店镇36个行政村支部
书记和网格长对辛店镇PVC管件生产企业又一次进行拉网式排查。
经查：辛店镇辖区PVC管件生产企业现有19家。目前全部处于停电、生产设备被查封的状态。上述调查情况与2016年7月22日调查情况、处理情况一
致。该案件举报人反映情况不属实。
处理情况：辛店镇人民政府、工商质监局、环保局及网格人员将继续加强对该行业的日常监督管理。

河南省省直机关第一幼儿园食堂油烟净化器前期已安装到位。该园并于2016年7月1日正式放假，食堂至今未开伙。放假期间，幼儿园聘请了3名工人
对园内设施进行维护，施工工人在园内搭建了一处临时简易工棚，偶尔使用液化气做饭。2016年8月3日，责令施工工人立即清除做饭设施。
处理情况:目前，该处工人做饭设施已清除完毕。同时，省直一幼领导明确告知施工工人以后不得在园内做饭。

不属实。调查时，腾龙橡胶厂大门紧闭，看到厂院空旷，没有生产原料堆积，也未发现存在已生产的产品和半成品等，主要的生产设备不存在，现场没有发
现生产迹象。由于该厂生产规模小，手续不齐全，荥阳市金寨乡按照荥阳市环保违法违规建设项目清理整改工作的要求，已于2016年6月21日对该企业
进行了取缔。橡胶厂早已取缔到位，不存在。农药厂经调查也不存在。

经核实，该建筑垃圾倾倒点正在逐步恢复原貌，未发现有新的建筑垃圾倾倒痕迹。2016年7月11日，惠济区林政稽查大队王成年带领队员巡逻发现邙岭
大道金顶植物园来往渣土车倾倒建筑垃圾后，立即对渣土车进行拦截，现场滞留倾倒渣土车辆5台，并将情况上报林业局相关负责人。责成辖区办事处
对建筑垃圾倾倒点进行清理，古荥镇清理邙岭大道沿途散落的渣土垃圾。截至2016年7月16日，邙岭主要入口已设置限高杆（限高2.5m）2个（前期已经
设置1个），建筑垃圾场地已采取遮阳网覆盖、撒草籽和绿化等措施进行整改，并将裸露的渣土垃圾覆盖一部分。此后，未发现渣土车进入邙岭。接到转
办件后，又排查2天，未见有大型运输车辆进入邙岭，邙岭入口处限高杆和隔离墩也无人为损坏。8月3日对未覆盖的渣土垃圾进行全部覆盖。

（第13批受理编号16）7月6日，到斑马线烤漆房检查，对郑州斑马线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下达了停止喷漆业务通知书。7月14日，又下达了停业整改通知
书，查收了喷漆枪等喷漆工具。7月31日，到斑马线烤漆房调查，未发现烤漆房喷漆情况，因烤漆房属超许可范围经营，要求郑州斑马线汽车服务有限公
司立即拆除烤漆房，并现场监督拆除过程。7月31日，烤漆房被拆除清理干净，并责令郑州斑马线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停业整改。按照行业标准整治，及时
清理废机油、油漆桶、换掉的汽车物件等易产生难闻气味的材料，遵章经营、遵章操作。
责任追究情况：7月31日下午，祭城路街道办事处对盛世年华社区负责人、郑州斑马线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法人进行约谈。

8月3日对河南天泰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进行现场调查，该公司处于停产状态。该公司生产过程中没有废水产生，冲洗车辆产生废水循环利用不外排，料
场物料全部覆盖，搅拌站主楼、筒仓和原料运送设备全封闭。公司生产厂区露天场地建有喷淋降尘装置；门口建有车辆进出冲洗装置；公司门外道路建有
喷淋降尘装置，该公司西侧、北侧、东侧为空地，南邻道路，道路南侧为河南六盛钢材交易市场，200米范围内无噪音敏感点，该公司无环评手续，该公司位
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二级保护区内。对该企业主要生产设备进行了拆除，使其不具备生产条件。
责任追究：孟庄镇对鸡王村党支部书记王宏伟、村主任王宏昌实施诫勉谈话。

经调查：1.郑州市泰安混凝土有限公司处于停产状态。2.该公司紧邻107国道，200米范围内无噪音敏感点。3.该公司建设有密闭料棚，原材料全部进入
封闭式料仓。厂区道路一侧建设有自动喷淋设施和车辆自动冲洗设备且运行正常，该公司购置一台洒水车和一台喷雾式水炮。4.该公司生产过程中产
生的污水，经管道排入蓄水池沉淀，澄清水用于公司自动喷淋设施用水。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后暂存，定期由附近村民清运进行资源化利用不外排。5.该
公司未申请环保设施竣工验收。已对该公司长期未申请环保设施竣工验收立案查处。责任追究：对该公司负责人胡会森实施约谈；对新郑市环保局监察
中队原中队长鲁喜超通报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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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处报告

金水区关于中央交办第十
六批第 17 号东里路 38 号
院、东里路 40 号院问题整
改情况报告(2016.8.4)

航空港实验区关于张庄办
事处吕坡村沙厂运沙车无
覆盖沿路抛撒，扬尘污染严
重问题的查处情况报告

关于对中央环保督察组交
办第16批的回复
(2016.8.4)

郑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关
于陇海高架伏牛路段附近
没有安装声屏障问题的查
处情况报告(2016.8.5)

关于中央第五环境督察组
交办第16批问题查处情况
报告（2016.8.5)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
委员会关于上报中央环保
督察组第十六批转办件的
调查处理报告（2016.8.4）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管委会关于中央环保督察
组第十六批交办问题的查
处报告（2016.8.4）

中原区人民政府关于中央
环保督察组第十六批交办
锦艺华都小区三期东门生
活垃圾随意堆放气味难闻
污染环境问题查处情况的
报告（2016.8.4）

关于中央第五环境督察组
交办第16批问题查处情况
报告(2016.8.5)

金水区关于中央交办第16
批来信第 2 号省直一幼厨
房无油烟净化设备问题整
改情况说明(2016.8.4)

荥阳市人民政府关于中央
第五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
第十六批第 3 号问题的调
查报告(2016.8.4)

惠济区人民政府关于中央
第五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
第十六批第 4 号来信问题
查办情况的报告(2016.8.4)

环保督察组第十六批交办
的盛世年华小区15号楼下
烤漆房问题的查处情况报
告(2016.8.4)

关于中央第五环境督察组
交办第16批问题查处情况
报告(2016.8.5)

关于中央第五环境督察组
交办第16批问题查处情况
报告(2016.8.5)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办清单（第2批）

序
号

1

涉及
地市

郑
州
市

举报内容

中牟县北林场，S223 省道三观庙桥
西500米，欧德利门业，7月8日通知
停工整顿，8月3日收到林场通知，说
中央环保巡视组下令要强拆，8 月 4
日厂被强拆。

查处情况

重点督办问题位于贾鲁河南侧，老中东路西侧，中牟县林场中林区内，企业名称为欧德利门业，主要从事家用复合门生产和加工。2004年10月，林场和孙纪山等人就林业用地签订租赁合同，根据合同约定为林
业种植。2015年1月，孙纪山在租赁林地内私自搭建厂棚，2015年1月12日，中牟县城乡规划局发现后，依据《郑州市城乡建设管理条例》，对孙纪山下达责令停止违法建设通知，但孙纪山拒不执行。2015年5
月，中牟县森林公安局对孙纪山非法占用林地案件进行立案侦查。同年12月，中牟县法院对孙纪山判处有期徒刑1年零8个月，缓刑两年。期间，中牟县林场多次对孙纪山下达拆除违法建设通知书，孙纪山等
人拒不执行。
2015年10月，林地承包人（孙纪山、陈红卫）与欧德利门业业主欧建强私下达成协议，在没有规划、国土、林地和环评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在租用林地上建厂房，属违法建筑。
2016年上半年，中牟县里进行违法建筑治理时，中牟县林场在2月23日和6月17日分别对孙纪山下达限期自行拆除和立即拆除并恢复林地原貌的拆除通知，孙纪山等人仍拒不执行。
2016年6月20日，中牟县环保局向陈红卫（林地承包合伙人）下达了《中牟县环境保护局限期改正环境违法行为通知书》，要求其立即停止违法行为，由于拒不执行，7月11日对该厂房予以查封。
2016年8月1日，中牟县在接到中央环保督察组（第十四批第6项）交办问题后，中牟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成立专项查办组，开展联合查办。 8月2日，中牟县林场对欧德利门业进行停水、断电，并将所有生产设
备拆除搬离厂区；8月3日，中牟县林场联合县森林公安分局再次下达《拆除通知》，但仍未按要求进行拆除；8月4日，中牟县林场、中牟县林业园林局、中牟县环保局和中牟县青年路街道办事处进行了联合执法，
对该企业依法依规进行拆除。
中牟县从去年开始，就已经对其占用林地等违法行为多次下达拆除通知书，在这次拆除中采取的是联合执法，严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河南省林地保护管理条例》《河南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相关条款之规定，并非是依据“中央环保督察组要求”强拆的。
因此，欧德利门业所反映的“7月8日通知停工整顿，8月3日收到林场通知，说中央环保巡视组下令要强拆，8月4日厂被强拆”问题，不属实。


